铜科局〔2025〕3号

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

关于申报铜梁区2025年高新技术培育

企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根据《铜梁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铜梁区2025年高新技术培育企业申报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是铜梁区已入库的重庆市科技型企业，且未被认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二）拟申报2026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国科发火〔2016〕32号）；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五）企业近两年（实际年限不足两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40%；

（七）企业申报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二、对培育企业支持方式

对首次认定为铜梁区高新技术培育企业的，给予5万元的科研项目补助。

三、申报材料及时间要求

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要求填写《铜梁区高新技术培育企业申报表》并提供相关佐证资料，于2025年4月15日前将资料按顺序装订成册提交一份至铜梁区科技局403办公室，联系电话023-45673001。

四、实施流程

（一）区科技局发布铜梁区2025年高新技术培育企业申报

通知；

（二）申报单位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三）区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四）区科技局党组会研究审定高新技术培育企业名单。

附件：铜梁区2025年高新技术培育企业申报表

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

2025年3月11日



